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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江县于民小饭桌未明码标价
6月9日，庐江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庐江县于民小

饭桌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当事人小饭桌成立于2020

年11月30日，主要提供托管就餐服务与作业辅导，在其

经营场所标有“惠民托管辅导中心”字样，并张贴周末

班、暑假班、寒假班、拼音班、幼小衔接辅导等服务清单，

但未在经营场所内公示收费标准，属不标明价格行为。

当事人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未明码标价行为违反了

《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庐江县市场监管局依

据《价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并

作出没收违法所得5600元，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无证无照办学，没收非法所得并罚款
4月30日，庐江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洪某经营的

位于庐江县庐城镇的“安馨托管城西店”进行现场检

查。经查，当事人自2020年5月在其经营场所内开办

校外辅导机构，但未在经营场所内公示课程辅导服务

项目及收费标准，属不标明价格行为。当事人原准备

加盟庐江县某教育学校有限公司，后因消防原因，未能

办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与营业执照。当事人共有

教室3间，教师5名，学生55名，自开办校外辅导以来，

共收入16000元，利润7000元。

庐江县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对无证

办学行为通报庐江县教育主管部门。并作出没收违法

所得7000元，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合肥蒙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未明码标价

5月20日，长丰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合肥蒙艺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经查，当事人在其经营场

所从事小学文化课辅导培训业务，店内张贴有小学学

科课程辅导班海报，但未公示课程辅导培训收费标准，

属不标明价格行为。

当事人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未明码标价行为违反了

《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长丰县市场监管局依

据《价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并

作出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

长丰县双墩镇爱萝卜机器人
信息咨询服务部未明码标价

5月20日，长丰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长丰县双墩

镇爱萝卜机器人信息咨询服务部进行检查。经查，当

事人主要从事乐高机器人组装技能培训，但未在经营

场所内公示技能培训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属不标明

价格行为。

当事人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未明码标价行为违反了

《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长丰县市场监管局依

据《价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并

作出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

安徽德安信教育有限公司混淆行为
1月11日，合肥庐阳区市场监管局接到安徽瑾浩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瑾浩会计）举报，称安徽

德安信教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事人）备案运营的网

站在“百度”搜索中使用“瑾浩会计”作为标题进行网络

推广，涉嫌侵犯其合法权益。

经查明，当事人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

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庐阳区市场监管局依据《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

法行为，并作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发布违法广告，教育咨询机构被罚
5月9日，合肥包河区市场监管局接消费者举报，称

合肥荣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涉嫌在培训广告中对培训

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执法人员随即开展了相关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保证性

承诺的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包河区市场监管局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规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200元的行政处罚。

发布“高考状元”分享经验违法广告被罚
2 月 3日，合肥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

安徽世纪华英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涉嫌在其微信

公众号上发布有关“合肥华英教育培训学校”的违法

广告。

经查明，当事人与“合肥华英教育培训学校”属

同一法定代表人在同一地址注册的两个主体。当事人

在其微信公众号“华英专升本”上发布有“经验分享之

高数满分状元田某”等利用受益者的名义或形象做推

荐、证明的违法广告，上述内容系当事人取材自“合肥

华英教育培训学校”学员的经历，由当事人编辑并上传

发布的，用来证明这些学员在“合肥华英教育培训学

校”培训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另该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有“连续6年本科院校的总分状元和单科状元几乎均

出自华英”“升学率高，省内唯一”等没有事实根据的虚

假内容。当事人与“合肥华英教育培训学校”签订了相

关合作协议，涉案广告费用为2000元。

当事人擅自利用受益者的名义或形象做推荐证明

及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违反了《广告法》，没收当事人

广告费用2000元，罚款6000元的行政处罚。

合肥点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发布违法广告

1月18日，合肥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合

肥点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其网站“合肥中徽专升本”

发布“性价比高，价格实惠，是医药类学生升本的最好

选择”“中徽专升本2020届考前冲刺集训营安徽省医

药类专升本领跑者”等字样的广告。

经查，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违反了《广告

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五）项之规定，经开区市场监

管局依据《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责令当事

人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罚款

5000元。

合肥新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价格欺诈
3月31日，合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

该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执法检查中发现，合肥新航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涉嫌存在价格欺诈行为。

经查明，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张贴了“2021年暑假

七年级衔接课程”优惠促销活动宣传海报，活动起止日

期为2021年3月26日至6月30日，海报中使用了“原

价”表述。

经查证，当事人在此次促销活动前，从未开展过

“暑假七年级衔接课程”，并未达成过“原价”交易，涉嫌

虚构原价。误导消费者认为当事人在本经营场所开展

相关课程。合肥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规定》第七条规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50000元

的行政处罚。

合肥瑶海迅升培训学校未明码标价
3月31日，合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

该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检查中发现，合肥瑶海迅升培

训学校没有在经营场所或缴费地点醒目位置公布收费

标准，涉嫌存在未明码标价违法行为。

当事人在开展中小学校外教育培训服务时，未

在经营场所或缴费地点的醒目位置公布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服务价格等信息，属于《价格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标明

价格”行为，违反了《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

定，合肥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价格法》第四十二条规

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并作出罚款 3000元的行

政处罚。

合肥10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被罚
无证无照办学、价格欺诈、发布违法广告……今年以

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专项执法

检查行动，发现涉及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文化课程补习、

艺术类培训、国家学历文凭考试辅导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存在突出问题。 ■ 记者 王玮伟

无证无照办学、价格欺诈、发布违法广告……


